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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-7022、2397-6946

聯絡人：李秀紋

電　話：(02)7736-5929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二)字第105017884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得否兼任本部中

北區能源科技教育區域中心計畫之協同主持人，及學校得

否准其公假出席計畫相關教師工作坊、能源科技教育推廣

活動及工作會議等活動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署105年12月1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50137892號函。

二、有關公立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規定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

第34條規定：「專任教育人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

在外兼課或兼職。」及本部104年6月1日臺教人(二)字第1

040069402B號令核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所定「兼職

」，係指教育人員從事本職以外之工作，本部並訂有公立

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(以下簡稱教師兼職處理

原則)據以規範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之兼職事

宜。至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之兼職範圍及許可

程序，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08號解釋，應依公務員服

務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有關貴署援引本部105年8月26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5010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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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號函說明三之（三）規定，函詢本案得否比照辦理一節

：查前開本部105年8月26日函係就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得

否兼任貴署委辦計畫之行政助理所為函釋，又據貴署來函

說明「楊師兼任職務非屬貴署之委辦計畫」，因本案所詢

兼職態樣與本部105年8月26日函不同，爰無從比照辦理，

本案應依教師兼職相關規定予以檢視認定，合先敘明。

四、有關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得否兼任本部中北區能源科技教

育區域中心計畫之協同主持人一節：

(一)查本部中小學能源科技教育區域中心計畫係依據「教育

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」訂定「教

育部補助中小學能源科技教育區域中心計畫徵件須知」

辦理，該補助計畫具備先導性，引導校內外能源科技教

學推廣，須發展特色適性創新能源科技教育模組並執行

能源科技融入課程教學、推廣並辦理包括種子教師研習

工作坊及教學觀摩等各項增能推廣活動，計畫著重人才

培育並包含教材開發、教學及推廣之工作；爰該職務係

屬教學工作範疇。

(二)依本部補助中小學能源科技教育區域中心計畫徵件須知

第3點及第4點規定，該計畫補助對象為「全國公私立大

學校院」，區域中心應由一所大學主辦，區域中心計畫

主持人應為區域中心學校教師並具能源專長，爰公立中

小學專任教師兼任由大學教師主持計畫之協同主持人職

務，係符合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3點第1項所定兼職機關

(構)範圍「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」，至該職務

是否符合該原則第4點第1項所定「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

6



24

第3頁，共3頁

裝

訂

線

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」，則由兼職教師服務學校秉權責

審認之；爰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得依教師兼職處理

原則規定，報經服務學校同意後，兼任旨揭職務。

五、至有關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如依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報

經學校同意兼任旨揭職務，學校得否准其公假出席計畫相

關教師工作坊、能源科技教育推廣活動及工作會議等活動

一節：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

事之一者，給予公假。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：…

十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

各項會議或活動，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、答辯，經學

校同意。…。」，爰教師應邀出席計畫相關工作坊、能源

科技教育推廣活動及工作會議等活動，如經服務學校認定

與其職務有關且獲服務學校同意，得以公假登記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、人事處 2017-02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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